
深圳市看守所律师会见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维护被监管人员律师会

见合法权益，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看守所条例》、“两

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律师会见工作的通知》、公安部《看守

所执法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看守所工作实际，制定本

工作指引。

第二条 看守所尊重和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律职

业共同体的合法权益, 在办理会见工作中遵循服务保障与监督

管理并重原则, 确保律师会见安全、规范、有序, 不得阻碍律

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会见权利。

第三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 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执业纪律规范和看守所相关管理规定。

第四条 本指引所称的律师会见，包括现场面对面会见及视

频会见两种方式。

第五条 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视频会见中心办理律师

会见工作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二章 硬件设施

第六条 看守所应当建设足够的律师会见室或共享式会见

室，用于办理面对面现场会见及视频会见，并全量开放，确保

律师会见室数量充足。

面对面会见室、视频会见室均应当符合上级相关建设标准，

单一律师会见室不安装录音、监听设备，共享式会见室在律师

会见期间应当关闭录音、监听功能；应当设置呼叫对讲或报警

警示装置，用于会见时发生突发状况或会见结束后报告报警；

视频会见室应当按照高标准、高质量原则配置必要的音视频设

备，并及时维护，确保音视频质量清晰、具备双人耳机或外放

功能，视频镜头应正对在押人员和律师。

第七条 看守所应当在律师会见办理窗口（服务厅）、律师

会见室实行“律师会见须知”等律师会见规定上墙制度。（附件）

第八条 看守所律师会见室应当配备电脑及内外双屏、空

调、打印机、饮水机等设施设备，方便律师打印、出示相关会

见材料。打印机、饮水机可共用或设置打印茶水间；电脑使用

普通单机电脑并具备 USB 接口，张贴或设置“律师使用电脑”

等温馨提示；共享式提讯会见室公安网电脑要进行加密管理（如

设置密码、锁闭 USB 接口等），防止律师不知情违规使用。

看守所应当允许律师因会见需要携带电脑进行会见，但是



应当对电脑进行安全检查，所带电脑具备通讯、摄录、上网功

能的，电脑摄像头会见期间可使用封条贴封，律师签署书面承

诺，保证在监区或会见过程中不擅自解开封条或违规通讯、摄

录。违反规定的，看守所应当依法依规倒查处理并通报司法局、

律师协会等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第九条 看守所对外服务厅应当设置“律师驿站”或律师等

候区，设有桌椅或沙发茶几、饮水机、储物柜等设施设备，方

便律师等候休息使用。

第十条 看守所要确保服务厅、会见室环境卫生整洁、温馨

舒适，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第三章 会见预约及办理

第十一条 律师会见实行预约办理和现场直接办理两种方

式。

看守所采取网上、电话、现场预约等三种律师会见预约方

式。网上预约依托“粤省事”微信小程序律师会见服务模块进

行预约；看守所应当设置会见预约电话，在“粤省事”、服务厅

等明显位置公布，并在工作时段确保专人值守接受电话预约；

律师直接到现场办理或预约律师会见的，现场能够安排的应当

立即安排会见，现场无法安排或律师要求预约的，应当在 48小

时内安排会见（律师明确提出预约时间的除外）。



第十二条 看守所应保障充足的预约号及会见席位，律师会

见室要全量全时段开放，每日预约放号量不低于日均会见数；

同时，预留一定的律师会见室用于办理现场直接申请会见。会

见室全量开放仍然不足的，应当开放晚上延时和节假日会见。

第十三条 看守所严格按照会见类别放号，一般应当设置

“一般会见”、“视频会见”、“快速会见”三种放号类别，其中，

“一般会见”、“视频会见”为 1-2小时会见，“快速会见”为半

小时面对面会见或视频会见。看守所放号应当以 1 小时会见为

主，原则上 1小时会见号要有富余。

第十四条 看守所设置的预约时段，统一为律师实际会见的

时间段，不包括前台办理会见手续的时间。各看守所应当在预

约平台或服务大厅、会见室设置温馨提示，提醒律师在会见时

间前 30分钟以内到场办理会见手续，避免因办理手续占用会见

时间。

第十五条 律师凭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介绍信）

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办理会见；需带领律师助理、翻译

人员等参与会见的，应当依法提供办案单位审核许可的证明材

料。看守所应当认真审核上述证件、材料, 对证件材料完备、

委托事项明确、内容填写完整的,应当及时安排会见；会见起止

时间应当录入信息系统。如在押人员因被提讯提解、就医等情

形不能当时安排的,看守所应当向律师说明情况,并重新安排其

他时间会见；如在押人员书面明确表示拒绝与律师进行会见的，



看守所应当及时向律师说明情况。

看守所办理会见不得附加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条件或者要

求律师提供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对于律师无法提

供委托人与在押人员的监护人、近亲属关系证明的，看守所应

当将委托书转递由在押人员本人签名确认委托关系后安排会

见。

第十六条 办理律师会见手续、提押在押人员原则上在预约

会见时间前完成，至迟在会见时间开始后 10分钟以内完成（律

师迟到等特殊情况除外）。看守所、视频会见中心做好服务窗口

与监区值班室沟通联动，提高提押效率，避免律师等候时间过

长。

对于因律师迟到等自身原因导致在预约时段内未完成会见

且会见室不足的，原则上不予延时会见，避免占用其他律师会

见时间；对于因监所办理效率问题导致在预约时段内未完成会

见或有闲置会见室的，应当给予延时会见。

第十七条 对于已预约律师会见的，如因停电、网络及设备

故障及其它工作原因无法进行按期安排的，看守所应当提前通

知申请律师，并根据律师意愿重新优先安排会见或另行预约时

间会见。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律师会见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安机关、看守

所管理规定，下列物品不得带入监区及会见区域：

（一）易燃、易爆、刀具等危险品（还须遵守监所办公区

或监管区域规定）；

（二）窃听、拍摄等违禁设备；

（三）手机等具备通讯、上网功能的电子产品（电脑按照

前述规定执行）；

（四）可能影响监区及会见区域安全的其他物品。

律师不得携带的物品可以放置在服务厅设置的储物柜内，

会见结束后将物品取回。

第十九条 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安排会见。已经安

排会见的，应当立即终止会见：

（一）提交的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办案机关

许可决定文书、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虚假或者无效的；

（二）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接受同案两名或两名以上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或在有关联的案件中，接受两名或

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三名及以上律师担任辩护

人的；

（四）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的犯罪嫌疑人，未经侦查

机关许可的；

（五）其他违反会见规定行为的。



第二十条 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中止会见，待

查明事实，确定律师行为和应当承担责任后再视情处理或另行

安排会见：

（一）企图带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家属、非委托律师、

非办案单位许可的律师助理、翻译等无关人员会见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人的；

（二）未经同意，进行录音录像的；

（三）醉酒、举止行为不端或在会见场所大吵大闹，影响

正常会见秩序的；

（四）破坏会见设备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执业纪律规范和看守所及远

程会见中心管理规定的。

第二十一条 律师在会见期间有其它违反法律、法规、执业

纪律规范及看守所管理规定的，看守所应当中止或终止会见。

情节严重或者不听劝阻的，应当报告上级公安机关，并将相关

证据移交司法局、律师协会等主管部门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

应当及时移交有关办案部门查处。

律师认为看守所违反法律规定、阻碍律师依法执业的，可

向看守所所属公安机关、上级公安监管部门反映投诉。看守所

应当在“粤省事”、服务厅等明显位置公布本所、上级有关部门

咨询、监督、投诉电话。

第二十二条 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看守所不派员在场，但



可以采取远程监控（无监听功能）、外围巡视等必要的安全管理

措施。

第二十三条 在押人员会见时出现自杀、自残、行凶、逃脱

等影响监管安全的行为或苗头倾向时，看守所应当立即终止会

见，并第一时间采取必要的安全管控处置措施。

第二十四条 会见提押出监室、还押回监室时，看守所应当

对在押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安全检查发现异常的，应当立即查

明情况，并由在押人员、律师、民警签名确认。发现在押人员

或律师违反规定的，应当按照规定予以处理。

在押人员和律师会见时需相互转递信件、材料的，须报告

看守所民警进行安全检查和必要的审查，由看守所民警负责转

递，看守所应当告知在押人员知晓上述规定；律师会见笔（记）

录只进行安全检查，不审查内容；监所应配备安全材质的签字

笔供在押人员使用，律师不得提供签字笔给在押人员使用。经

安全检查和审查无异常的，看守所应当予以转递，不得截留、

复制、删改信件材料，不得向办案机关提供信件材料内容，但

信件材料内容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严重危害他人人

身安全以及涉嫌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执法办案情形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监所管理支队负责监督指导全市看守所律师

会见保障工作，通过视频巡查、现场检查、系统抽查等方式，

对会见室不全量开放、预约放号数不达标、律师会见办理效率

低下等现象进行重点督促整改。



第二十六条 监所管理支队、各看守所应当分别与同级司法

局、律师协会（律师工作处）建立联络协作机制，定期召开联

席会议，及时互通有无、听取意见建议、通报违规情况、解决

实际困难。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指引由深圳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负责解

释，必要时进行修订。执行中未尽事宜，按照法律法规及上级

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指引自下发之日起实行。

附件：1.看守所律师会见须知

2.律师远程视频会见中心会见须知



附件 1

看守所律师会见须知
（服务厅、会见中心和会见室上墙制度）

一、律师应当遵守预约时间并提前 30分钟内到看守所办理

会见手续，凭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介绍信）和委托

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办理会见。

二、侦查期间律师会见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三、同一律师不得同时接受同案或有关联犯罪的嫌疑人、

被告人委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同时委托三名及以上律

师担任辩护人。

四、律师带领助理、翻译会见的，应当提供律师事务所证

明、助理或翻译工作证、办案单位审核许可证明材料。

五、未经批准许可，律师不得违规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

入监区及会见室，在监区及会见过程中不得录音录像。

六、律师会见时需转递信件、材料的，须交由看守所民警

进行安全检查和必要的审查，由看守所民警负责转递。

七、律师会见结束后需告知民警并完成交接后方可离开。

八、律师会见时还应遵守法律法规及看守所其他管理规定。

九、律师会见时违反规定的，看守所有权终止或中止会见，

并将违规情况报告上级公安机关、通报律师主管部门作出处理。

看守所咨询服务电话：……，监督投诉电话：……



附件 2

律师远程视频会见中心会见须知
（会见中心上墙制度）

一、律师非首次会见的，可通过“粤省事”微信小程序预

约视频会见成功后，到会见中心进行视频会见。

二、首次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或者侦查期间会见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嫌疑人的，需到看守所

办理。

三、律师应当遵守预约时间并提前 30分钟内到会见中心办

理会见手续，超过预约开始时间 10分钟仍未到达的，会见中心

可以取消本次预约。

四、预约成功后因故无法会见的，应当提前 24小时网上或

电话取消预约；预约成功且未经取消不前往会见 3 次以上的，

将暂停网上预约资格，由律师本人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并经市律

师协会、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审核同意后方可恢复网上预约。

五、律师在预约时间内提前结束视频会见的，应当及时告

知会见中心，不得在视频会见时间未截止且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未移交的情况下，擅自离开视频会见终端或会见中心。

会见中心咨询服务电话：……，监督投诉电话：……


